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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師刑事責任-涉犯罪名

1.違背建築成規罪(刑法193條)？

2.過失致死罪（刑法276條第1項）、過失傷害罪(刑法284條第1項)

3.業務過失致死（刑法276條第2項）、業務過失致傷(刑法284條第1項) 
108修法刪除(由法官依據情節裁量之)

4.使公務員登載不實(刑法214條)、業務登載不實（刑法215條）

5.違背職務行賄罪(刑法122條第3項、貪污治罪條例第11條第1項)、不違
背職務行賄罪(貪污治罪條例第11條第2項)

6.背信罪(刑法342條)

7.擅自承攬建築物之設計、監造或承造業務(建築法第85條)



違背建築成規罪
第 193 條

承攬工程人或監工人於營造或拆卸建築物時，違背建築術成規，致
生公共危險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九萬元以下罰金。

一、客觀構成要件

1.行為主體：承攬工程人或監工人。

承攬工程人：約定為他方完成贏造功過或拆卸建築物而受領報酬
之，實務即為營造建築物之營造廠中實際施作工程或對施作工程
之人加以指揮之人（營造廠商、實際施工人）



違背建築成規罪-行為主體

監工人：監督建築物之營造或拆卸工程之人

• 監工人用語之背景：

 本條文訂立於民國24年

 當時並無建築師或專業技師之職業，因此所有工程皆由「工匠」

統籌包工。

 工匠經過3年6月的訓練可以當「師傅」，取得「監工人」資格



違背建築成規罪-行為主體

• 監工人之解釋：

 在場監督營造或拆卸建築物時有無違背「建築術成規」之人（狹

義解釋）

 對特定建築工程之施作，負有一定之施工監督業務之人，不論其

所監督對象為上游營造廠商或下游承作包商均為監工人（廣義解

釋）



違背建築成規罪-行為主體

Q：建築師是否為監工人

爭議起點

《建築師法》第18條規定:「建築師受委託辦理建築物監造時，應遵守左

列各款之規定：一、監督營造業依照前條設計之圖說施工。二、遵守建

築法令所規定監造人應辦事項。三、查核建築材料之規格及品質。四、

其他約定之監造事項。」；是以監造人之法定責任為監督承造人是否有

依建築法令與設計圖說施工、查核材料規格及品質等事項。



違背建築成規罪-行為主體

肯定說（監造=監工）：

• 台中地方法院89年度訴字第2374號刑事判決：

判決中表示：上開事項多屬工程人員之專業而非建築師之專長，雖
應由現場工程人員負責為宜，但是非謂監造建築師之責任一律免除，
監造建築師仍應確實查核建築材料之規格及品質、有無按圖施工、
有無違反建築術成規等事項，確實查核，以維建物之安全至為明確，
是以監造建築師仍屬《刑法》第一百九十三條所指之『監工人』。



違背建築成規罪-行為主體
• 台中地方法院90年度易字第64號刑事判決：

建築師為建築物興建工程之設計人與監造人，負有『監督』營造業按照其原設計圖說
『施工』之責任…七十八年公布之『營造業管理規則』第十九條將有關施工技術之責
任轉由營建業技師負責，八十二年後，更修正為由營造業之專任工程人員﹝包括技師
與工地主任﹞負責等情，乃係營造業與其下游之承作包商間之職責劃分，均不影響於
建築師對營造業之監造責任。況刑法早於民國二十四年即經公布施行，而建築師法則
係於六十年始行公布施行，二者立法之時空相隔二十餘年，自不得徒以二者立法文字
『監工人』、『監造人』即謂不同，更據為『監造人』不負『監工人』責任之推論
﹝最高法院八十八年度台上字第六二四一號判決發回意旨並未指明建築師並非刑法上
第一百九十三條之『監工人』﹞…



違背建築成規罪-行為主體

台中地方法院89年度訴字第31號判決

監造人負有實質審查之義務是建築師其為建築案之規劃設計．自非

屬純之規劃設計而已，對於該建築案之施工中自負有實質之監造責

任；故…其為《刑法》第一百九十三條所規範之監工人之情甚明。



違背建築成規罪-行為主體

否定說（監造≠監工）

• 台灣高等法院78年度上易字第1978號刑事判決

查刑法第一百九十三條之公共危險罪，其犯罪主體為承攬工程人或

監工人；且該罪採具體危險制，必須其結果發生公共危險者始克成

立。本件被告吳××、陳× ×係右開工程之設計監造人，並非承攬工程

人，亦非監工人，已難以該罪相繩。



違背建築成規罪-行為主體

• 台灣高等法院87年度上易字第2895號判決

本件被告林○陵、林○證為本件新建工程之起造人、定作人，並非

承攬工程人。而被告張○標則為建築師，為本件工程之監造人，非

監工人，應非刑法第一百九十三條違背建築技術成規罪所處罰之行

為主體。



違背建築成規罪-行為主體
最高法院台中分院91年度上易字70號判決

實務上認為「監造人」與「監工人」二者，於法律上概念並非完全相同。復查建築師法第十八
條在民國（下同）七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修正時，將原第三款修正為「查核建築材料之規格
及品質」；原第四款：「指導施工方法」、第五款：「檢查施工安全」則以刪除。依其修正意
旨為，建築師僅對建築材料之規格及品質負查核之責，對其數量及強度之檢驗，並不負查核之
責，此參酌現行建築師法之修正草案總說明第五點：『建築師僅對建築材料之規格及品質負查
核之責，其數量及強度之檢驗、施工方法之指導及施工安全之檢查均屬營造業專任工程人員之
責任，爰予明確劃分，以利建築師之監督』，亦即將原由建築師監造時所負責之事項，轉由營
造業專任工程人員負責（見原審卷第三十九頁）。再者，建築師業務章則第六條於七十五年八
月二十二日修正時，即對現場監造事項之範圍予以修改，除將原有第二至五款、第七款刪除外，
並增列第二項規定為「前項現場監造事項不包括營造業及其他設備廠商採行之施工方法、工程
技術、工作程序及施工安全」（見原審卷第四十一頁），亦即於該次修正之建築師業務章則規
定，將營造業務所採行之施工方法、工程枝術等項排除於建築師之監造責任範圍內，換言之，
即監造之建築師對於營造之施工方法、工程技術等項目並無注意之義 務。



違背建築成規罪-行為時點、行為

2.行為時點與行為

行為時點：營造或拆卸建築物時，為違反建築常規之行為

行為：違反建築術成規之行為

• 違反建築術成規，係指營造或拆卸建築物時所應遵守之技術法規與相沿
成習之規則，不以建築法令明文規定者為限。

• 行為方式包含「作為」、「不作為」，「作為」乃指設計、施工、拆卸
與現場監督指揮時，積極不予遵守建築法令或建築成規。「不作為」乃
指未對於不合建築術成規之行為加以預防、糾正或補正。



違背建築成規罪-行為結果
3.結果：生具體危險結果，即所謂致生公共危險

具體危險VS 抽象危險

危險犯類型：

1.具體危險犯：指的是將行為對於法益所造成的具體危險狀態作為構成要件要素，而
規定於刑法之規定中，法官必須就個案上究竟有無發生此一具體危險，予以判斷，才
能決定是否成罪，譬如§174II、III後段之「致生公共危險」，即屬之。

2.抽象危險犯：指的是只要符合構成要件中所預定之抽象危險即可成立之犯罪，換言
之，只要符合構成要件的規定，就可以成立犯罪，法官不需要再另外審酌事實上到底
有無危險。這種抽象危險是立法者根據社會經驗的觀察，認定某種行為一般來說都帶
有某種程度之危險，因此預定該類為均具有高度危險，例如§185之3醉態駕駛罪。



違背建築成規罪-主觀構成要件

二、主觀構成要件：故意違反，過失違反不該當本罪

本罪之故意乃行為人對於自己違背建築術成規以及因而會產生之公

共危險有所認識，並決意違背之心態。



過失致死或致傷罪

第 276 條

因過失致人於死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十萬元以下罰

金。

第 284 條

因過失傷害人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十萬元以下罰金；

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十萬元以下罰金。



過失致死或致傷罪

維冠大樓案：

2016年11月25日下午，台南地方法院將維冠建設負責人林明輝、設計部經理洪

仙汗、建築師張魁寶、鄭進貴、大合鑽探技術顧問公司結構技師鄭東旭以業務

過失致死罪各判刑5年，併科9萬元罰金，附帶民事求償約新台幣62億元。

一、構成要件

1.行為：注意義務的違反行為，沒有盡到該履行之義務。

2.結果：被害人死亡或受傷



故意過失的區別

1.故意過失在刑法上之意義

第 12 條

行為非出於故意或過失者，不罰。

過失行為之處罰，以有特別規定者，為限。



故意過失的區別
2.故意與過失類型

1.直接故意：對構成犯罪事實有具體確定之認識，且希望其發生之故意。（§13I）

2.間接故意：對構成犯罪事實並未有具體確定之認識，(未必故意)  但容忍其發生之

故意（§13Ⅱ）

3.無認識過失：指對於犯罪事實的發生全無認識，事先全無預見，而因為殆於注意，

導致發生犯罪事實 而言。（§14Ⅰ）

4.有認識過失：對於犯罪事實的發生有所認識，但基於某些事由，自信絕不會發生此

事實，而疏於防止，終於導致犯罪事實發生。（§14Ⅱ）



區別難題

間接故意與有認識過失之區別

§ 13Ⅱ：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預見其發生而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者，

以故意論。

§ 14Ⅱ：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雖預見其能發生而確信其不發生者，以

過失論。

區別：有沒有違反本意

判斷公式：藉由行為人的客觀外在表現，讓人無法相信你沒有意欲

案例：蛇頭推偷渡客下海案-93台上4429



最高法院93台上第4429號判決-蛇頭推偷渡客下水案

經解剖發現「胃內少許內容物及膽囊腫大，顯示死者處於未進食狀

態」。該等女子於海上漂泊二日二夜，暈船嘔吐，體力不支，海水

冷冽，更為上訴人等所得預見，為脫免海巡隊緝捕 ，縱大陸女子

發生溺斃，亦在所不惜，仍不違背其本意，容任其發生，終致曾小

麗等六人溺斃、其餘七人倖存，益見其有殺人之不確定故意灼明，

自難辭其殺人之罪責。

24



偽造文書相關犯罪
可能發生時點:申請建照、施工勘驗、

25



偽造文書相關犯罪
第 214 條（使公務員登載不實）

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使公務員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
人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

第 215 條（業務登載不實）

從事業務之人，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登載於其業務上作成之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
眾或他人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

第 216 條（行使登載不實文書罪）

行使第二百一十條至第二百一十五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事項或
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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偽造文書相關犯罪-使公務員登載不實
罪

一、客觀構成要件：

1.行為：使公務員登載不實文書罪」的行為乃使公務員為不實的登載，
即以欺罔的手段或其他方法利用公務員的不知其情，而將不實的事項登
載其職務所掌的公文書之上

2.行為客體：公文書

3.結果：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只要登載不實影響到文書擔保性
質，即會影響到法律關係或權利義務關係之形成、變動、維持、消滅等

二、故意-限於直接故意

27



偽造文書相關犯罪-業務上登載不實

一、客觀構成要件

1.行為主體：從事業務之人，只從事某項職業業務之人

EX:律師、建築師、醫生

2.行為：登載內容與該文書所要表達之事實不符

3.客體：業務上文書

4.結果：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只要登載不實影響到文書擔保性質

二、主觀構成要件：故意-限於直接故意

28



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
監造人A 建築師與承造人B 均明知結構體工程進度早在88 年1 月14 日已達56.76%，
竟共同承前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及使公務員登載不實公文書之概括犯意聯絡，連續
於88 年4 月19 日、同年5 月14 日、同年6 月8 日、同年6 月24 日、同年7 月15 日，
分別在業務上所作成之「建築工程勘驗報告書」、「建築工程勘驗表」，均虛偽記載
申報開工日期為88 年3 月18 日，而分別於上開日期各勘驗「地下室底板」、「地下
室頂板及基礎」、「壹樓頂板」、「貳樓頂板」及「參樓頂板」，並均記載為「本案
經由承造人會同建築師勘驗結果符合設計圖說，特此簽證依法負其責任」之勘驗表，
連同混凝土品質保證書、鋼筋保證書及勘驗照片等文件，先後向建設局提出而行使之，
並經承辦公務員在該勘驗表上登載准予備查後蓋章確認，足生損害於建設局管理工程
申報勘驗之正確性。

在本案中A、B使用自身作成不實勘驗紀錄表，使用該公務員簽章之勘驗表，另外構成
216行使行使登載不實文書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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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背職務之行賄罪
第122條第3項

對於公務員或仲裁人關於違背職務之行為，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者，

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三十萬元以下罰金。但自首者減輕或免除其刑。在偵查

或審判中自白者，得減輕其刑。

貪污治罪條例第11條第1項

對於第二條人員（公務員），關於違背職務之行為，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

正利益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客觀構成要件

1.行為人

行賄之人，非身份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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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背職務之行賄罪
2.行為

行求、期約、交付賄賂或不正利益。

行求：欲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之意思表示

期約：收賄者與行賄者間關於收受賄賂或不正利益之合意。 是公務員為違背職務行為

交付：使收賄者取得賄賂或不正利益

3.行為對象

本項所謂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不正利益之對象為公務員或仲裁人

4.客體

賄賂或不正利益

(二)主觀構成要件-故意

行為人主觀對於自己所行求、期約、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之行為、對象以及所要求者乃是
公務員或仲裁人的違背職務行為有所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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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違背職務行賄罪

貪污治罪條例第11條第1項：

對於第二條人員，關於不違背職務之行為，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

利益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一、客觀構成要件

1.行為人

行賄之人，非身份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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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違背職務行賄罪
2.行為

行求、期約、交付賄賂或不正利益。

行求：欲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之意思表示 使公務員為不違背職務行為

期約：收賄者與行賄者間關於收受賄賂或不正利益之合意。

交付：使收賄者取得賄賂或不正利益

3.行為對象

本項所謂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不正利益之對象為公務員或仲裁人

4.客體

賄賂或不正利益

(二)主觀構成要件-故意

行為人主觀對於自己所行求、期約、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之行為、對象以及所要求者乃是公務
員或仲裁人的不違背職務行為有所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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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違背職務之行賄罪
甲係某技術學院建築系專任助理教授，自民國100 年1 月1 日起，

擔任100 年度縣市政府「建造執照預審委員會」委員，係受地方自

治團體所屬機關依法委託，從事與委託機關權限有關之公共事務，

屬刑法第10條第2項第2款之公務員。因該委員會採共識決，若有委

員提異議，建照審查即較難通過。詎甲為牟取個人之不法利益，竟

先後2次在審查獎勵容積率案件時刻意刁難，再分別向建築師A、B 

索取16萬元不等賄款，建築師A、B 為避免日後送審案被刁難，遂

允諾並基於行賄之犯意各交付現金16萬予甲。

如果將案例改為建照審查不可能通過，甲予以通過，成立違背職務

收賄，A、B成立違背職務之行賄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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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信罪

第 342 條

為他人處理事務，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或損害本人之利益，而為

違背其任務之行為，致生損害於本人之財產或其他利益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

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一、客觀構成要件：

1.行為人：行為人須具有為他人處理事務義務的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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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信罪

2.行為：違背任務的行為

3.結果：發生損害於本人之財產或其他利益的結果

二、主觀構成要件：故意

36



背信罪

某鄉公所於85 年間受交通部補助辦理「停二立體停車場新建工

程」，該工程未經申報開工，即在87 年6 月30 日先行動工。監造

人A建築師明知其有會同檢附納入棄土處理計畫之施工計畫書申報

開工、申報勘驗及親自或指派監工每日實際在工地現場負責監造工

作等義務。詎其竟基於意圖為自己不法利益之概括犯意，未檢附棄

土處理計畫連同施工計畫書向縣政府申報開工及申報勘驗，且施工

過程僅形式上指派其他工程師負責監造而未實際在工地現場監工，

致生損害於鄉公所對於監督發包工程、驗收及付款之正確性。

A 與某鄉公所簽訂設計監造契約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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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信罪

A與某鄉公所簽訂設計監造契約後，即是為該公所處理事務之人，

其主觀上明知有親自監工等義務卻未履行，以及用形式上監造方式

賺取監造費之不法意圖，客觀上並有違背其監造任務之行為，而足

生損害於該鄉公所對於監督發包工程、驗收及付款之正確性，故涉

犯背信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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擅自承攬建築物之設計、監造或承造
業務

建築法第 85 條

違反第十三條或第十四條之規定，擅自承攬建築物之設計、監造或承造業務者，勒令其停止業務，
並處以六千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罰鍰；其不遵從而繼續營業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
科三萬元以下罰金。（不具備建築師資格或營造業資格）行政罰與刑罰並行

第 13 條

本法所稱建築物設計人及監造人為建築師，以依法登記開業之建築師為限。但有關建築物結構及設
備等專業工程部分，除五層以下非供公眾使用之建築物外，應由承辦建築師交由依法登記開業之專
業工業技師負責辦理，建築師並負連帶責任。

公有建築物之設計人及監造人，得由起造之政府機關、公營事業機構或自治團體內，依法取得建築
師或專業工業技師證書者任之。

開業建築師及專業工業技師不能適應各該地方之需要時，縣（市）政府得報經內政部核准，不受前
二項之限制。

第 14 條

本法所稱建築物之承造人為營造業，以依法登記開業之營造廠商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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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師在刑事訴訟法上的地位-人證

建築師在刑事訴訟上可能以證人、鑑定證人與鑑定人之身分出現

上述三者區別

1.證人：在刑事程序中，陳述自己對於係爭刑事案件待證事實的見

聞的訴訟第三人。

2.鑑定證人：依據特別之專門知識而得知以往事實之人。

3.鑑定人：本於專門知識，輔助法院判斷特定證據問題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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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人的權利義務

一、證人之義務

1.到場義務：除法律另有規定，不問何人，對於他人案件有為證人

義務證人（176-1），證人經合法傳喚後，負有到場義

務，到場之後，非經審判長許可不得退庭（168）
2.具結義務（186Ⅰ本文）：證人應命具結。

3.真實陳述義務：證人就其陳述不得隱匿、修飾、增減（187Ⅱ、
189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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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人的權利義務

二、證人之權利

1.拒絕證言權：特定關係（180）、特定身份（182）

第181條

證人恐因陳述致自己或與其有前條第一項關係之人受刑事追訴或處
罰者，得拒絕證言。

2.請領日費、車馬費：證人原則上可以領500元的日費＋往返法院
的旅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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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人的權利義務

各級法院辦理刑事案件證人鑑定人日旅費及鑑定費支給要點第4條：「證人、

鑑定人到庭日費每次依新台幣五百元支給。」

各級法院辦理刑事案件證人鑑定人日旅費及鑑定費支給要點第5條：「

I 證人、鑑定人因到庭所需之往返交通費，以所乘坐交通工具之費用支給。乘

坐交通工具，市內以搭乘公共汽車、大眾捷運系統，長途以搭乘火車、高鐵

（標準車廂）、公共汽車及輪船為原則；如有等位者，以中等等位標準支給。

但身體障礙或行動不便者，市內得搭乘計程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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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定人的權利義務
一、鑑定人之義務

1.到場義務：197準用178Ⅰ

2.具結義務：202

3.報告義務：

第206條：

鑑定之經過及其結果，應命鑑定人以言詞或書面報告。

鑑定人有數人時，得使其共同報告之。但意見不同者，應使其各別報告。

以書面報告者，於必要時得使其以言詞說明。

二、鑑定人之權利：請求日費、車馬費

相當之報酬及預行酌給或償還因鑑定所支出之費用（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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